普陀区采购2026年度病媒生物监测服务相关要求

一、项目工作简介

根据省市工作任务要求，2026年普陀区继续开展病媒生物监测工作，为确保监测工作的科学、规范、统一，监测数据的真实、可信、有效，根据省市相关工作方案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《普陀区2026年病媒生物监测工作要求》，为切实完成监测任务，现委托乙方（PCO公司）开展2026年度病媒生物监测工作。
主要工作内容

（一）承包内容与范围：《普陀区2026年病媒生物监测工作要求》制定的各项病媒生物监测工作。

（二）监测对象：鼠、蚊、蝇、蟑螂。
（三）监测要求：实施完成鼠、蚊、蝇、蟑病媒生物种群、密度与季节消长的监测。具体参照《普陀区2026年病媒生物监测工作要求》执行。
二、承包期限

自 2026年1月 10日―― 2026年 12月 31日止。
乙方资质要求
乙方须具备病媒生物监测相关资质、工作人员、监测设备等，有能力按相关要求开展鼠、蚊、蝇、蟑等病媒生物的监测、鉴定等工作。具有相关监测工作经验。

乙方责任与义务
（一）具体工作实施：在承包期内乙方派专业防制人员到普陀区开展监测工作，所有药剂与器械均由乙方自带。
（二）药物器械使用：使用的药械必须对人体安全，低毒无害，且不污染环境和食物。
（三）监测技术指标：在乙方承包期内，对病媒生物监测结果应科学、规范、统一，监测数据真实、可靠、可信，能充分反映辖区内的病媒生物主要优势种群、数量、分布及季节变化规律。

（四）根据监测要求完成当月监测任务后3日内及时上报监测结果。并按甲方要求提供监测现场照片，配合做好样本留样等工作。
（五）乙方在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监测任务后，甲方在收到乙方出具的发票后一个月内按照合同标准给与费用支付。

（六）甲方在督导过程中发现乙方未按要求开展监测工作的，每发现一次扣除5%承包费，发现3次以上视同乙方违约。
（七）上述条款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先行协商解决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如协商不成，可在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法院诉讼解决。

附件：项目内容、最高限价、成交供应商家数

	
	项目内容
	最高限价
	成交供应商家数

	1
	普陀区2026年度病媒生物

监测工作
	3.5万元
	1家


